庙镇“长江禁捕”和内陆水域禁渔专项整治工作方案
2022年是长江“十年禁渔”实施的第二年，按照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、市委市政府和市长江禁捕办要求，结合上海市崇明区长江禁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“一年起好步、管得住，三年强基础、顶得住，十年练内功、稳得住”的总体思路和“补短板、强弱项、提能力”的要求，持续深入开展“清船、净岸、打非”三大行动，强化联勤联动，加大禁渔宣传，确保长江十年“禁渔令”有效执行，坚决打好长江“十年禁渔”攻坚战和持久战，营造全民知晓、全民参与的良好社会氛围，打赢这场长期性、复杂性的禁捕行动，特制定本年度长江禁捕工作方案：

加强领导、高度重视
组织各部门负责人、村（居）书记、主任召开专项工作会议，传达区相关文件精神。贯彻落实“长江禁捕”和内陆水域禁渔工作，坚决打击取缔非法捕捞。要求全镇各部门、村居，提高宣传效率、明确责任、狠抓落实，同时要求各村开展自查、自清工作，确保“长江禁捕”和内陆水域禁渔工作落到实处。对全镇辖区长江沿岸和内陆水域开展地毯式、零死角再排查，发现问题由镇农办、稳定办、水务所、河长办、农技中心、派出所、城管中队、市场监督管理所做针对性清理，并在全镇范围内通报。组织开展沿江及内河“三无”船舶、水上浮动设施、地笼、丝网等阻水物再清理行动。涉及“电、毒、炸、地笼、丝网”等非法捕捞一经发现就地整治，对违法、违规行为“零容忍”坚决处置。同时要特别注重长江沿岸各村的工作部署，狠抓具体工作和措施落实，有序推进专项整治工作。

强化落实、巡查到位
聚焦鳗苗、刀鲚、凤鲚汛期等重点时段船只偷捕行为，加强本镇辖区内长江沿岸、深水航道及重点区域的执法监督，组织大规模、全覆盖的多部门联合执法行动，重拳打击非法捕捞行为。严格追查违法主体历次作业、非法渔具来源、非法渔获物去向等情况。定期和不定期组织相关职能部门对庙镇集贸市场、江口农贸市场、合作猛将庙菜场开展“长江禁捕”和内陆水域禁渔、涉渔问题宣传活动，对全镇的渔具销售店铺开展清查，进行宣传引导，要求店主严格遵守有关渔网渔具销售规定，不得出售明令禁止的渔网渔具。对全镇所有餐饮场所再次发放告知书，坚决杜绝长江鱼类销售。同时对万安、鸽龙、南星、庙港四个沿江村开展再排查、再宣传、再动员工作，竖立长江禁捕区域公示牌，要求相关村每天开展巡查，发现问题及时汇报处置。对全镇其他24个村、3个居委重申非法捕捞和长江禁捕及内陆水域禁渔工作的重要性，要求利用原有网格化管理模式积极开展自查，发动群众发挥社会监督作用，加大内陆河道等水域利用地笼、丝网等进行违法行为的检查，鼓励公众积极提供线索。

宣传到位、常态管理

利用微信公众号、户外宣传专栏、横幅等宣传材料，循环发布“长江禁捕”和内陆水域禁渔、涉渔问题工作提示。组织各村对“三无”船舶进行再排查、再宣传、再落实，防范非法捕捞风险隐患。落实例会制度，定期组织各部门、村居交流工作情况，做到及时发现及时处理，化解长江禁捕和内陆水域禁渔、涉渔的矛盾和影响。每周不定期对沿江各村、农贸市场、餐饮场所、沿江港口开展动态巡查，每月开展不定期集中整治行动。扩大专业巡逻队伍数量，防止闸口外涉渔“三无”船舶流窜到内陆河道水域开展捕捞活动。同时利用无人机开展每月不少于2次巡查，做到早发现早处置，确保工作取得实效。对工作推进不力、责任落实不到位、弄虚作假的单位和个人将依法依规问责追责，从而形成高压态势，确保“长江禁捕”和内陆水域禁渔专项整治工作取得实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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